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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部，校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学校对《安徽农业大学服务性收入

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安徽农业大学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安徽农业大学暂付款及借出款管理暂行规定》、《安徽农业大

学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安徽农业大学学生收费管

理暂行办法》、《安徽农业大学基建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安

徽农业大学校办产业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安徽农业大学“校

园一卡通”运行费用分担办法》等 8 项制度进行了修订，并经

2013 年 10 月 17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安徽农业大学 

2014 年 3 月 13 日 

 
校财字〔201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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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大学基建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为了加强对基建经费的管理，规范基建经费的财务收支行为，提高经

费的投资和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安徽省省属高等

学校基本建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暂行

办法。 

第一条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适用于经学校批准立项、列入基本建设计

划的所有建设项目（包括建筑工程、设备安装工程、水暖电外线工程、市

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更新改造及专项改造工程等，维修工程除外）。 

第二条 基建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积极地筹集和落实建设资金，保

障建设资金供给，加强建设资金管理，做好基本建设资金的预算、控制、

监督和考核工作，保证建设资金依法合理使用，严格控制建设成本，提高

投资效益。 

第三条 基建财务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及基本建设管理

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会计科目进行核算，实行专款专用，

凡不符合基建管理手续或财务制度的一律不予开支。 

第四条 基建经费包括上级基建拨款、科研经费、学校自筹基建经费。

基建经费均由校财务处统一核算和管理，根据审核过的合同办理结算。建

设成本核算实行归口管理，无论经费列支渠道，成本均通过基建财务归集。 

第五条 建设成本的控制，经费使用效益等由基建业务主管部门负责。

为了保证施工质量，节约经费开支，明确经济责任，所有施工项目及材料

采购必须执行招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校财务处必须参与采购的相关

工作。 

  第六条 基建财务实行校处两级审批，所有基建开支都要有负责此项

工作的经办人和分管处长签字，1 万元以上由分管基建校领导审批。30

万元以上（含 30 万元）由分管基建校领导签署意见，校长最终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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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基建项目合同管理。基建项目的合同由基建部门在第一次报

账时提供，基建财务作为备查，下次同一项目的支出可不付合同；严格按

工程进度付款，每次付款需附工程进度工作量清单，合同规定以外或超过

合同款额度，需按原基建审批程序办理后方可支付；在合同外需支付款项，

须经校长审批后方可支付；工程竣工时付款总额控制在总价款的 80%以

内，决算审计后预留不低于 5%的工程质量保证金。 

第八条 基建财务需按季编制项目收支分析表，并报基建办公室；

第九条 严格执行基本建设项目审计制度，基建项目实行决算必审制

度。项目竣工后，施工单位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项目决算书。校审计部

门根据审计权限及时组织审计工作，校财务根据审计结果办理工程结算手

续。 

第十条 基本建设项目财务决算。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在进行结算审

计后，基建财务进行基本建设项目财务决算，并办理资产结转手续。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安徽农业大学基建财务管

理暂行办法》（校财字〔2001〕3号）同时废止。 


